深环【2008】363号

深圳市环境保护局  深圳市财政局

关于联合印发《深圳市环境科研计划立项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环境科研计划的审批立项程序，根据《深圳市环境科研资金与课题管理暂行办法》（深环【2007】279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深圳市环境科研计划立项实施细则》，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九月十二日

深圳市环境科研计划立项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环境科研计划立项，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深圳市环境科研资金与课题管理暂行办法》（深环【2007】279号）、《科技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国科发计字【2000】589号），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市环境科研资金资助的课题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类课题和社会申请资助类课题。

第三条  政府购买服务类课题经费金额在当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规定限额标准以上的环境科研课题，应当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经费金额在当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规定限额标准以下的，实行自行采购。

第四条  社会申请资助类课题经专家集中评审后择优资助。       

第五条  政府购买服务类课题实行全额资助。社会申请资助类课题资金资助方式包括全额资助和部分资助,以部分资助为主，部分资助金额不超过核定课题总经费的40%。

第二章  申请和立项审批程序

第六条  政府购买服务类课题的申请和计划立项审批程序如下：

（一）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布课题申请通知，征集课题研究需求。

（二）课题申请部门按照有关要求，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中介机构提交课题申请材料。经费金额在当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规定限额标准以下的，课题申请材料包括《深圳市环境科研计划课题申请书》和《深圳市环境科研计划课题预算申报书》；经费金额在当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规定限额标准以上的，课题申请材料为《深圳市环境科研计划课题申请书》。
（三）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中介机构受理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向申请部门作出说明，告知申请材料的补充事项，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部门。申请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可重新提交申请材料。

（四）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课题缓急分批组织专家对课题进行评审，出具评审意见。

（五）对通过专家评审的课题，委托第三方经费评估机构对课题预算进行审核评估，出具课题预算审核评估意见。

（六）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课题预算评估意见，对课题进一步审查，提出课题立项计划，报市财政主管部门审核。

课题经费金额在当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规定金额以下的，在课题立项计划中应明确课题承担人。
（七）通过市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八）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社会公示结果，报市财政主管部门联合审定、下达环境科研课题立项计划。

（九）已确定课题承担人的课题，由课题委托部门和课题承担人签订科研课题委托合同，明确课题目标、研究成果要求和经费使用计划。市财政主管部门凭课题委托合同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十）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的课题，按市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和程序实行集中采购。集中采购完成后，由课题委托部门和中标的供应人签订课题委托合同，市财政主管部门凭合同及中标通知书办理支付手续。
第七条  为避免课题重复申请，提高科研资金使用效率，市环境主管部门对资助课题实行课题库管理。在筛选新课题及提出课题立项计划时，应对比课题库，说明课题研究基础和立项必要性。

第八条  社会申请资助类课题的申请和立项计划审批程序如下：

（一）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深圳市环境保护科研资金课题申请指南》，并在网站或报刊等媒体上公布。

（二）课题申请人按照有关要求，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中介机构提交课题申请材料。课题申请材料包括《深圳市环境科研计划课题申请书》和《深圳市环境科研计划课题预算申报书》。

（三）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中介机构受理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告知申请材料的补充事项，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申请人在5个工作日内可重新提交申请材料。

（四）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申请课题进行初审，对科研技术含量低、不符合我市环境科研重点支持方向、知识产权有纠纷、技术不可行、资料不真实、申请材料过于简单无法评审和评估的课题，不予立项。

（五）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课题缓急分批组织专家对课题进行评审，对比课题库，出具评审意见。

（六）对通过专家评审的课题，委托第三方经费评估机构对课题预算进行评估，出具课题预算评估意见。

（七）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课题预算评估意见，对课题进一步审查，提出课题立项计划，报市财政主管部门审核。

（八）通过市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九）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社会公示结果，报市财政主管部门联合审定、下达环境科研课题立项计划。

（十）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课题承担人签订科研课题委托合同，明确课题目标、研究成果要求和经费使用计划。市财政主管部门凭课题委托合同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第九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委托第三方对课题进行监理，课题完成后实行绩效评价，报财政局备案，供下一次课题立项审批时参考。

第三章  课题经费预算编制及审核

第十条  课题申请人在提交课题申请书时，应当同时提交课题预算书。课题预算书的编制要求：

（一）应根据课题研究的合理需要，坚持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
    （二）应编制来源预算与支出预算。
    来源预算除申请专项经费外，有自筹经费来源的，应提供出资证明及其他相关财务资料。自筹经费包括单位的自有货币资金、专项用于该课题研究的其他货币资金等。
    支出预算应按照经费开支范围确定的支出科目和不同经费来源编列，同一支出科目一般不得同时列支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支出预算应对各项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进行详细说明。
    （三）有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一个课题的，应同时编列各单位承担的主要任务、经费预算等。

（四）编制课题预算书时，应同时申明课题承担单位现有组织实施条件和资源，以及从单位外部可能获得的共享服务，并针对课题实施可能形成的科技资源和成果，提出社会共享的方案。

第十一条  对课题预算原则上实行第三方经费评估机构评估。第三方经费评估机构通过公开招标（资格标）确定。
第十二条  科研管理经费和政府购买服务类课题前期经费在环境科研资金中列支。科研管理经费主要用于课题公示、公告、绩效评价、委托第三方监理和第三方评估等。政府购买服务类课题的前期经费主要用于委托科研机构提出课题的技术路线、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经费预算等。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课题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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